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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我单位已了解《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文件

规定，知晓本单位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依法披露环境信息所使用的相

关数据及表述符合环境监测、环境统计等方面的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

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对所披露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当要求披露的企业环境信息发生变化时，我单位将积极组织信息数据

收集、核实及报告编制，及时完成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我单位将自觉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监督。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浙江鼎尚不锈钢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0 日



一、企业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浙江鼎尚不锈钢有限公司

地址 松阳县西屏街道永宁路 27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40605684825

法定代表人 陈继强

公司成立日期 2013 年 01 月 9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类别 C3130 钢压延加工

主要产品 不锈钢钢管

企业环保联系人 王金鹏 13235883399

重点排污单位 否

强制清洁生产审核 是

二、关键环境信息提要

2023 年我公司严格遵守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无环境违法行为，

未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2023 年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

2.1 废气排放情况

排放废气污染物种类为硝酸雾、氟化物、退火废气颗粒物、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非甲烷总烃等。

废气处理标准：



2.2 废水排放情况

生活污水依托厂区内已建的预处理池收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

产废水包括酸洗废水、酸雾喷淋废水等收集至高浓度生产废水收集池，

清洗废水等收集至低浓度生产废水收集池，排入松阳县新星不锈钢废水

处理有限公司处理达标后纳入园区污水管网。初期雨水通过导水沟渠引

入初期雨水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退火喷淋冷却水补充用水，不外排。

冷却水经冷却后可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

2.3 厂界噪声排放情况

车间内合理布置生产设备，在各高噪音设备设置减震、降噪装置、

通过厂房隔声以及距离衰减后可做到厂界噪声达标，对周围声环境影响

较小。监测结果符合标准要求，达标排放。

2.4 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2023 年共产生危险废物 68.055 吨（其中酸渣 50.095 吨、废矿物油

16吨，废油绳 1.96 吨）。2023 年委托衢州市业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处

置 34.47，委托浙江丽水中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41.63，委托浙江

春晖固废处理有限公司处置 16，委托浙江金泰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425 截止 2023 年底危险废物贮存量 0 吨。

三、企业环境管理信息

3.1 生态环境行政许可披露信息

3.1.1 环评及验收信息披露



表 3-1 环评、验收手续一览表

项目名称 报告类型 验收情况

浙江鼎尚不锈钢

有限公司新建年

产 12000 吨无缝

钢管生产线项目

报告表

松阳县环境保护局 2015 年 11

验收，验收文号：松环建验

【2015】68 号。

3.1.2 排污许可信息披露

我司于 2017 月 12 日 21 申请排污登记管理，登记编号为

913311240605684825001P，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现处于正常使

用状态。排污许可证见图 3-2。

图 3-2 排污许可证

3.2 环境保护税缴纳披露信息

公司 2023 年度环保税共计缴纳 536 元。

3.3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披露信息

公司 2023 年未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3.4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披露信息



2023 年公司经浙江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被评为环保信用 A 级企

业。

3.4 强制性清洁生产披露信息

（一）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原因:

1、清洁生产通过节能减排和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产质量，提高

经济效益，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2、清洁生产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能源，通过循环利用和重

复利用，使原材料利用率达到最高，尽可能在生产过程中消灭污染。

3、清洁产生采用大量从源头消减污染的措施，减少了有毒成分原

料的使用量，提高了原材料的转化率。

4、由于清洁生产替代了有毒产品、原材料和能源、替代排污量大

的工艺和设备、改进操作技术的管理方式，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

作环境，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5、清洁生产改善企业和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解决环境与经

济之间的矛盾。

（二）实施情况

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审

核报告文本内容基本齐全，深度基本符合规定的要求。

（三）评估与验收结果;

清洁生产审核总得分 259 分，平均分为 86分，同意通过清洁生产

审核阶段性验收。

四、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

4.1 污染防治设施



公司设有 2 个废气排放口，编号为 DA001、DA002。编号 DA002 为硝

酸雾、氟化物排放口。编号 DA001 为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排放

口。

4.2 自行监测信息

4.2.1 委托监测

公司于 2023 年 7月委托浙江溢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环资(丽水)

检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生产经营期间产生的废水、废气进行现场采

样。

监测期间，主体设施和环保设施必须正常运行。根据监测工况要求，

监测期间生产负荷不得低于设计生产能力 75％的要求。

4.2.2 监测内容

——废水监测：在污水预处理池总排口设一个监测点，监测项目为：

悬浮物、石油类、总铬、总镍、总铁、六价铬、氟化物。

——废气监测：排口设 2 个监测点，监测项目为：氮氧化物、二氧化

硫、颗粒物、氟化物、硝酸雾。

——噪声

噪声源：生产设备和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噪声

监测点位：沿厂房法定厂界设置 4 个厂界噪声监测点。

监测项目：监测项目为等效 A 声级 dB(A)。

4.3 监测数据

4.3.1 废气监测达标情况



4.3.2 废水监测达标情况



4.3.3 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水：生产废水排入松阳县新星不锈钢废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根据《松阳县新星不锈钢废水处理有限公司 1600m3/d 废水处理系统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中的废水监测数据，松阳县新星不锈钢废

水处理有限公司总排口各污染物符合《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2012）中表 2间接排放标准。

2、废气：生产线有组织排放废气所测指标符合《轧钢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8665-2012）中表 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无组

织排放废气厂界四周所测指标符合《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5-2012）中表 4标准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4.4 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和处置信息

公司委托临海市星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丽水中万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危废转运和处置。

危险废物处置情况如下表：

①临海市星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②浙江丽水中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五、生态环境应急信息

5.1 2023 年度突发环境事件情况

2023 年度，我司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5.2 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浙江鼎尚不锈钢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于2021年11月

08 日获得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松阳分局备案，备案编号：3311242021036。

5.3 2023 年度环境应急演练情况

公司按照应急预案要求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环境应急演练，2023 年公

司环境应急演练情况如下：

（1）演练基本情况

本次应急演练模拟危化品泄漏现场应急处置；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人员进行抢救；员工佩戴防护用品，取用石灰等进行围堵；处理完

成后进行总结。





（2）演练总结



六、企业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公司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2023 年

度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未受到生态环

境行政处罚。

七、本年度临时报告情况

2023 年度，公司未发布临时报告。

八、总结

本报告参照《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进行编制，截止 2023

年底，公司未发生一起生态环境违法事件。2024 年我司将在公司领导的



领导下，继续完善环保规章制度，加强环境保护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

达标排放，积极履行环保社会责任。


